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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1 项纺织行业标准修改通知单 

FZ/T 81010—2009《风衣》 

第 1 号修改单 

 

①更改表 2： 

3.8 条中表 2更改为新表： 

表 2 

疵点名称 
各 部 位 允 许 存 在 程 度 

1 号部位 2 号部位 3 号部位 

粗于一倍粗纱 0.3～1.0cm 1.0～4.0cm 4.0～6.0cm 

粗于二倍粗纱 不允许 1.0～2.0cm 2.0～4.0cm 

粗于三倍粗纱 不允许 不允许 小于 2.5 cm 

大肚纱 3 根 不允许 不允许 1.0～3.0cm 

颗粒状粗纱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影响外观 

毛粒（个） 2 4 6 

色档 不允许 不影响外观 不宽于 0.2cm 

经缩 不允许 不宽于 0.5cm 不宽于 1.0cm 

条痕（折痕） 不允许 1.0～2.0cm 不明显 2.0～4.0cm 不明显 

斑疵（油、锈、色斑） 不允许 不大于 0.3cm2 不明显 不大于 0.5cm2 不明显

缺经（纬）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
 

②更改条文 

4.4.15 条改用新条文： 

4.4.15 耐洗色牢度测试方法按 GB/T 3921 中的试验条件 A（1）规定。 

 

 


